
醴陵市农业局

2016年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本部门主要职责：

醴陵市农业局是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农业行政管理、农业行政执法、规划制订、农业技术推广、技术指导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工作的部门。内设办公室、财务审计股、人事教育股、法规监察股、农业产业化新农村管理股、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教和市场信息8个股室；有农村能源办、经营管理局、县城经济办公室、农技推广中心、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种子管理站、农业环境监察管理站、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管理站、粮油作物站、经济作物站、植保植检站、土壤肥料工作站、蔬菜作物站、绿色食品办公室等14个事业单位，下辖10个区域农技站。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编制农业、种植业生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市农业生产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指导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制订和落实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的生产技术措施。负责预测并发布农业、种植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经济信息。建立农业网络平台，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

（三）负责全市农业行政执法和农业行政复议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对农业执法进行督促检查，对违反农业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四）负责农业、种植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负责全市农业科技项目的实施及科技成果的申报、管理工作，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五）制订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及人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组织重大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制订全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和蔬菜产销衔接计划并组织协调与落实；负责蔬菜基地建设和无公害蔬菜质量的检测、监管。

（六）负责全市农业项目专项资金的申报、管理；负责蔬菜基地开发基金的征缴管理；负责全市农业经济统计工作。

（七）按照有关法规、条例、技术规范，负责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标准的监测检验及植物检疫和种子管理等工作。做好农作物、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标准的监测、检验和管理工作。

（八）负责基本农田的保护、管理、审批工作，农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负责指导全市农用耕地耕作制度的改革，引导耕地使用权流转工作，指导监督耕地保养、保护与改造。

（九）承担全市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做好全市农村土地确权工作。

（十）承担全市扶贫开发的日常工作。

（十一）承担全市能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十二）承担全市新农村建设工作。

（十三）承担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十四）承办市政府授权的有关农业涉外事务，组织实施农业涉外开发项目，组织有关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十五）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全市农技人员、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晋升和管理的有关工作。

（十六）负责市蔬菜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十七）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上级补助收入拨款、上年结转等收入；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工作性专项支出、项目支出等。
纳入我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农村能源办、经营管理局、县城经济办公室、农技推广中心、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种子管理站、农业环境监察管理站、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管理站、粮油作物站、经济作物站、植保植检站、土壤肥料工作站、蔬菜作物站、绿色食品办公室等14个事业单位，下辖10个区域农技站。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3183.14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3098.78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0万元;上年结转74.36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3183.14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6.14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61.03万元；农林水支出2985.96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1935.27万元，是指为工资福利支出1282.74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89.1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49.11万元；工作性专项314.24万元。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75.8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1247.87万元，是指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17万元，比上年减少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0万元，比上年减少6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7万元，和上年持平；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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